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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68     证券简称：武汉控股    公告编号：临 2017—035号 

 

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长江隧道有关情况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05年，武汉控股与武汉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发起

设立武汉长江隧道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隧道公司”），负责武汉长江

隧道工程项目的投资、建设和营运。根据2005年武汉市人民政府《关于投

资建设武汉长江隧道工程有关问题的批复》（武政【2005】23号）及2010

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城市建设基金管理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城建基金办”）

《关于给予武汉长江隧道建设有限公司及其股东单位补贴的通知》，由城

建基金办给予隧道公司持续性营运补贴，用于隧道公司运营成本费用支出，

并给予隧道公司股东投入的项目资本金的4.4%（所得税后）补贴（以上补

贴统称为“隧道补贴”），资金来源为武汉市全市路桥统一收费。（详见公

司2005年5月25日、2010年2月22日相关公告） 

2017年9月12日，武汉市人民政府发布了《关于停止征收“九桥一隧一

路”车辆通行费的通告》（以下简称“政府通告”），自2018年1月1日零

时起,停止征收武汉市“九桥一隧一路”车辆通行费。自2017年9月12日起至

2018年1月1日零时止，通行武汉市“九桥一隧一路”车辆，仍需按照相关规

定缴纳通行费。 

根据上述通告，公司2017年隧道补贴收入及经营业绩未受到影响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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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于政府通告中未明确自2018年起隧道公司原有营运模式及盈利机制是

否调整，公司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。公司将本着依法

合规的原则，积极与政府方进行沟通协商，力争尽快明确隧道公司营运模

式及盈利机制。同时公司将依法履行上市公司审议及决策程序，并根据该

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切实维护公司及投资者的合法权

益。 

公司特此提示,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

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，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为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。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的信息披

露报纸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9月 14日 


